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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是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是发展和完善乡村协商

民主的必然趋势。本文以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为例，了解在法治的指引下，乡村协商民主通过不断

创新所焕发出的新的活力。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村民说事”制度，能够更好地化解矛盾，推进乡村

治理。为了推进“村民说事”制度的法治化进程，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和参与意识，通

过引进人才，引领乡村走法治化道路。要发挥好村领导干部的统领作用，依靠好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

加强对“村民说事”制度的外部监督，用法治推进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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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le of law of rur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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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ntryside, and the rule of law of rur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o devel-
op and improve rur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This paper takes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voices” in 
Xiangshan County as an example to understand the new vitality of rur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through continuous innov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rule of law.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ized 
and rule of law system, the “villagers’ voices” system can better resolve conflicts and promote ru-
r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of the “villagers’ voices” system, we should 
raise villagers’ awarenes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participation through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nd 
lead villages to follow the path of rule of law by introducing talents. We should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village leaders and cadres, rely on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 strengthen the ex-
ternal supervision of the “villagers’ voices” system, and use the rule of law to promote the devel-
opment of rur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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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问题一直以来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难点，其关乎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关系

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建成。乡村协商民主是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村民自治的重要途经，也是实现法治乡村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乡村村民的法治意识比较淡薄，乡村协商民主缺乏有力的法治制约与保障，

未能满足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需要。乡村协商民主的完善需要法治的规范和引导，因此对于乡村协商民

主法治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就是通过法律的引导和规范，实现该乡村

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应当包涵：党的领导、健全的法律

规范体系引导、完善的法律机制保障、广大村民群众的自觉依法参与等要素[1]。以法治来健全和完善乡

村协商民主制度，能够更快速、健康地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借鉴象山县“村民说事”

制度的有益经验，通过民主协商化解矛盾纠纷，推进乡村依法治理。加强对“村民说事”制度的完善，

提高村民参与意识，提升村干部的责任与领导意识，督促民主协商结果的进展与落实，进一步实现乡村

协商民主法治化发展。 

2. 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及意义 

2.1. 基本原则 

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

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是我国法治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因此，乡村协商民主首先应当坚持

党的领导，党是执政党，在党的正确指引下，乡村协商民主才能有序推进。在党的教育贯彻下推进乡村

协商民主，协商的结果才可能是符合道义的，减少走弯路的机率。 
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应当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乡村协商民主作

为社会民主的一部分，必然体现人民主权。人民是乡村协商民主的主体，通过村民的群策群力，才能形

成大多数人满意的结果，才能够真正发挥乡村协商民主应有的价值。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尊重人民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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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才能进一步完善乡村协商民主。反过来人民得到尊重后，能够更加主动地维护乡村协商民主制度，

促使乡村协商民主进一步秩序化、法治化。 
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应当坚持公开对话原则。公开对话是实现乡村协商民主的最基本途径。公开对

话原则又可以分为公开和对话两个原则，公开原则指的是乡村协商民主的协商内容、结果即各个环节向

公众公开，保证其公开透明，对话原则指的是在协商过程中，各主体应当通过对话方式平等地协商[2]。
公开对话原则体现出乡村协商民主应当是一个平等的、互动性的过程。通过平等交谈、良性互动，使得

乡村协商民主更加规范化。 

2.2. 意义 

法治是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构建“法治乡村”，乡村协商民主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环节必

然走向法治化，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是贯彻依法治国精神，是完善和发展乡村协商民主的必然趋势，是

实现法治乡村的重要途径。 
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有利于规范公民有序参与。乡村协商民主给村民一个渠道参与政治生活，通过

参与规范、有序的协商环节，不仅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更能够培养村民的规则意识。乡村协商民主越

公开规范，越能够提高村民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从而保障村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实现，保证村民在乡村

治理中实现当家作主。 
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有利于促进决策民主科学。协商民主最独特的优势就是发挥大家的力量，取得

智慧的成果。在涉及乡村的治理问题时，村民们是直接的利益者，往往是最关心乡村问题的人。乡村协

商民主给广大的村民提供了一个出谋献策的途径。通过有效的沟通、提意见，更能体现民意，增强决策

的公开性。通过邀请村民、专家等相关人员就有关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提升村干

部治理乡村的能力，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法治化。 
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推进乡村善治。乡村协商民主旨在化解矛盾纠纷，乡村

协商民主法治化通过有序的协商，能够更加民主科学的解决矛盾，维护乡村的和谐稳定。乡村协商民主

法治化有利于推进乡村善治，提高乡村的现代化治理水平，提升村民的幸福感。 

3. 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现状研究 

3.1. “村民说事”制度的缘由 

与多数的乡村协商民主产生一样，为了更好地化解村内矛盾，需要寻找一个途径解决矛盾，维护乡

村治理，“村民说事”制度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诞生的。“村民说事”最初发生在象山县西周镇杰下村。

2009 年，因一笔水库的工程价款补偿问题，引发了该村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因不透明的补偿分配

遭到村民质疑，一时之间村内气氛紧张，于是杰下村村委会就召开了一场说事会，将补偿款的去向一笔

笔向村民说请[3]。这场说事会既落实了补偿分配，也化解了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双方都得到了一

个比较满意的结果。村委会通过此次说事会看到了治理的效果，于是趁机将其制度化。该村村委会制定

了三条规则：第一是定期定点说事，每月的 10 日、25 日为说事日，并且在村民说事室说事；第二是要

好好说，一个一个说；三是说事内容要全记录，做好归档工作[4]。当年的 5 月 10 日，该村召开第一次“村

民说事”，会议上说了 15 件事，当月就办成了 14 件，说事治理效果良好，“村民说事”制度就在杰下

村建立起来了。“村民说事”能够有效化解村里的各种矛盾，解决村内大小事，于是在 2010 年象山县将

“村民说事”制度推广到了全县 490 个村，在每个村成立说事组，围绕村庄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党群关系和廉政建设等，开展村民干部说事议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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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村民说事”的基本状况 

目前，“村民说事”制度融合了“村务会商”，“民事村办”，“村事民评”，已经形成了“说、

议、办、评”四个有机的环节，使得“村民说事”制度系统化、制度化[6]。 
“说”是基础。“说”是收集民意的渠道，所有村民对于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说。说事不仅意味着

固定日子固定地点集中说，也可以是村领导干部上门说，可以线上说，也可以线下说，通过灵活的说事

途径，充分调动村民们参与说事的积极性。“说”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民意，获取问题来源，为了更有效

的确保相关诉求能够得到及时反馈和解决，村委会们会将所说的事进行分类。对于简单的事，能够当场

答复的就当场答复。不能够当场解决，需要进入“村务会商”的重要、重大事务，就真正启动协商的程

序。这样的分类能够大大提高说事的效率。 
在“议”事方面，普通的事、紧急的事一般由村党支部书记主持商讨，对于重大的、涉及到重大利

益的事，可以通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商议。对于“议”事的过程，也形成了规范的流程：

首先是协商的参与者们对于事务进行协商、讨论；然后由村党组织对于讨论的意见进行整理，形成初步

的解决方案；村两委组织再通过讨论、表决，是否通过该解决方案；对于重大决策，应当提交党员大会

讨论、审议，党员大会的召开和表决都需要过半数通过；最后，经党员大会审议的方案，仍需提交村民

大会表决通过。经过一系列流程形成的解决方案，最后还要向村民公开，以便村民监督[7]。 
“办”是落实决策的环节。为了办好事，有效解决村里的大小事，象山县依托县镇村三级平台，根

据事务的不同状况由不同的人员办理落实。普通事务由民事代办员全程代办；关系到乡村利益的大事，

由村干部或者村两委会领导完成；涉及到重大决策，仅凭村一级难以完成的，可以联系县、镇其他职能

部门共同一起办理。“办事”是真正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应当智慧办事，寻求多方帮助，给人民一个

满意的答复。 
“评”体现的是村民的满意程度。在每一件“村民说事”完成后，都需要相关村民的评价。设置评

价机制使得村民能够更便利地行使监督权，有利于规范村干部的行为，使得矛盾能够即使化解，决策能

够更快更好执行。除了一事一评，还有专项式评价、综合式评价，干部的考核成绩与评价成绩挂钩，不

仅能够督促村干部积极认真行事，也可以让村民感受到主人翁的地位，提高村民参事、议事的积极性。 
“村民说事”制度通过“说、议、办、评”，形成了有序、系统的协商机制，更加体现民主。通过

有序的程序解决问题不仅加深了村民与村领导之间的关系，还推进了乡村的现代化发展，乡村的条件越

来越好，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3.3. “村民说事”制度的法治化现状 

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村民说事”制度，势必要用法治引导“村民说事”制度发展。为贯彻全面

依法治国，以法治理念推进“村民说事”制度，象山县也做了很多努力。 
首先，拓宽了“村民说事”制度的范围。在坚持依法依理说事的基础上，推出“法律服务说事”、

“律师 e 说事”等等，丰富了说的内容，并且通过专业人员说事，能够更加科学的解决问题。象山县司

法局还把人民调解工作融入“村民说事”制度，将人民调解工作中的摸排、调解、结案、回访环节，与

“村民说事”制度中的“说、议、办、评”相衔接，组织人民调解员参与“村民说事”制度，了解案情

的相关情况后通过“议”进行有效调解，提高结案效率，最后再通过回访、评价方式了解矛盾是否真正

解决，了解群众对人民调解员的满意程度，人民调解员也能够侧面检视自己的工作是否到位，提升业务

能力[8]。将“村民说事”制度与人民调解相融合，推进乡村善治，推进乡村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努力构建法治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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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推进小微权利清单改革，加强小微权力清单与“村民说事”制度相结合，提高“议”事的效

率。通过梳理小微权利清单，明确可以商议的事，排除不必进入商议的事，提高“议”事的规范性[9]。
明确权利的范围，有利于规范干部领导权利的行使，以便公众更好的行使监督权。 

第三，建立“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让法律顾问充分参与“村民说事”制度。通过法律顾问的普

法，运用法律思维解决矛盾，可以提供更加科学的方法。为“村民说事”制度配备法律顾问，使得“村

民说事”的进程更加有序公平，协商的结果更加让村民信服。提高村民学法、守法、用法的主动性和自

觉性，才能更快更好的构建法治乡村。 
“村民说事”制度不仅与其他制度相结合，使其更加制度化、法治化，也在践行的过程中充分学习

和吸收新思想新理念，“村民说事”制度因此熠熠生辉，成为大家学习效仿的模式。 

4. 推进“村民说事”制度法治化的思考 

“村民说事”制度的推行，对于乡村的治理起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通过“村民说事”制度，能够

有效快捷地解决村里的矛盾，民主科学的通过相关决策，真正为人民服务，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村民

说事”制度也通过与其他各种机制融合，不断学习法治思维，正在走向规范化、法治化。但是在“村民

说事”制度法治化的进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去解决。 

4.1. 存在的问题 

“村民说事”制度法治化的推进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参与。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一是村民的法治意识

比较薄弱，二是参与意识不够积极，三是缺乏专业法治人才。村民问题的最大原因在于自身的素质问题。

因为大多数的村民，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法治意识比较淡薄。但是村民不仅仅参与事务的讨论，还

要参与事务的决策，如果没有一定的法治思维，可能形成不了科学的决策，反而会造成时间的浪费，好

心办坏事。因此，村民们的法治思维能力关系到“村民说事”制度的顺利推行，要努力培养村民们的法

治意识。其次，村民的参与意识还不够积极。“村民说事”制度的运行，离不开村民们的参与。虽然“村

民说事”制度已经普及到全县各个村，运行的效果也比较良好。但仍存在一些村民们有落后封闭的思想，

会觉得与自己无关，不愿意参与其中或者积极性不高，不愿配合。人民是法治化进程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因此，人民的思想问题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村民说事”制度法治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引导、创

新。但是，由于乡村比较落后，生活水平较差，很难吸引到专业的法治队伍，留在村里的大多数是老人

和小孩，这样会使得乡村缺乏活力和创新力，不利于乡村法治化的建设进程，因此，人才问题也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之一。 
“村民说事”制度法治化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权利监督，对于“村民说事”制度的监督还有待完善。

尽管村民可以通过评价机制对村干部进行监督，但是村里关系复杂，仅凭村民的评价可能无法反映现实

情况。对于协商结果的落实情况，村民往往无法知晓中间的过程，还需要外部监督机关对民主协商过程

进行进一步监督，避免村干部们在解决实事时以权谋私，损害村民的利益。 

4.2. 完善建议 

针对村民的法治意识薄弱的问题，要加大法治宣传教育。村委会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展普

法讲座。村委会也可以通过组织村民们进行培训，提升文化素质，提高法治修养。村民们在平常的实践

生活中应当自觉学法、遵法、守法、用法，在参与“村民说事”时不断学习反思，以法治的思维思考、

解决事情。在全村形成学法的氛围，不断提高村民们的法治意识。关于村民们参与积极性的问题，村干

部们应当加大宣传力度，还可以通过走访的方式深入每一个家庭，不仅能够增进村民们之间的关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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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宣传“村民说事”制度，调动村民们的积极性。村委会还可以通过问卷调查、互联网的形式，定期

收集民意。此外，还应当落实评价监督工作，让村民真正体验到“当家作主”的感觉，并且乐意再参与

其中。最后，对于推进乡村法治化建设所需的人才问题，首先应当增强村干部领导的统领能力。村领导

干部们作为“村民说事”制度的组织者，领导者，要不断地学习，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带领村民们走

正确的法治化道路。要发挥村领导干部的领导作用，引导村民积极献策，不偏不倚，打造民主和谐的氛

围。其次可以引入人才引进机制。通过提高相关的物质保障，为乡村的发展注入新力量。引入新兴力量，

通过不断创新、引领村民们走法治乡村建设道路，提高乡村生活水平。乡村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了，从

而吸引专业法治人才的进入，这样就能形成可持续发展，使得乡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愿景。 
监督机制可以有效约束权利的滥用，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督，有利于推进“村民说事”制度规范化和

法治化。乡镇一级政府应当实质参与“村民说事”制度中，强化与村民的联系，督促协商结果真正落实

到位。对于表现突出的村干部可予以表彰表扬，鼓励积极办实事的村干部进一步发挥先锋作用。对于消

极推诿，不顾村民利益的村干部批评追责，重点督促工作的完成，施加更强的威慑力。同时积极与村民

联系加强沟通，保证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得到圆满解决，发挥监督机制真正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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